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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胜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既有居住区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

电桩的职能监管部门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明确既有居住区安装电动汽车自用充电桩的职能

监管部门的建议，对优化充电基础设施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省能源局为进一步规范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一是

明确和细化政府相关部门职责分工。2022 年省政府办公厅成立

了以副秘书长为组长的山西省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

工作专班，明确了省能源局为工作专班办公室，专班各相关单位

按各自职能负责落实本行业本领域工作任务。二是完善顶层设计。

2023 年，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了《山西省电动汽车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》和《山西省电

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》。明确了“十四

五”期间的工作任务及规范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事宜。三是

出台建设管理指南。各市出台了本地区《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，《指南》明确了居住区充电设施

建设管理应当坚持的标准；新建小区应当满足的配建比例要求及

验收方法；规范了充电设施安装的申报流程和报装资料，物业服



务活动行为；划分了各级政府和基层管理机构以及各相关部门

（单位）的责任，压实了市、县、街道、社区的主体责任，落实

了相关部门建设指导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责任，提升了电网和

物业企业的服务水平。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居住区电动汽车充

电基础设施用电报装资料的通知》，有效解决了充电桩“进小区

难”的问题，个人充电桩约 13.8 万台，桩车比由 2023 年底的

1:11 上升至 1:4。四是完善建设标准。发布实施了《居住区电动

汽车充电供配电设施建设规范》地方标准；立项了《居住区电动

汽车充电基础设施“统建统服”建设运营指南》地方标准。五是

出台老旧小区建设指引。与省住建厅等 13 个单位联合印发了老

旧小区建设指引，将电动汽车供配电改造纳入改造范围，促进已

改造完成的老旧小区在场地允许的情况下，确保供电容量充足。

场地受限的小区将供电配套设施结合就近场地直供到位，提升了

老旧小区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。

下一步，省能源局将积极指导、主动服务，全力推动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。

感谢您对我省能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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